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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一、 經濟部水利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利所屬機關（以下簡稱執行機關）興辦水利工程

執行職業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措施等事項，特訂定本管理作業要點。

二、 辦理水利工程建設於規劃、設計階段，將作業過程之職業安全與環境保護事項，

落實列入設計項目，並依設計結果量化編列所需安全衛生經費及環境保護措施費，以

維護職業安全與健康，防止職業災害發生；並且預防及減輕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達

成環境保護之目的。

三、 工程預算書內應編列職業安全衛生費及環境保護措施費。

職業安全衛生費應包括工地內作業環境之安全及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等費用，並含管
理人員人事費，以及交通安全維護費、個人防護器具、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宣導及
管理等。
環境保護措施費包括防制空氣污染設〈措〉施費、噪音振動防治設備費、水污染防治設備
費、水污染防治設〈措〉施費、工地監測設備費、環境人員設置與教育訓練費、環保宣導
費等。
前二項費用應有明細項表示以利工程執行及查核，其細目可參考附表「水利署職業安
全衛生費編列參考表」及「水利署環境保護措施費編列參考表」。
前項編列參考表，僅供工程預算編列參用，如有不足，請參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頒「公共工程安全衛生項目編列參考附表」，並依工程特性覈實量化編列及考慮折舊
損耗費用;如屬難以量化編列時，得以編列『其他安衛設施』及『其他環境保護設施』項
目，惟應於備註欄註明其工作內容，以落實工地安全與環境保護措施。

四、 職業安全衛生費及環境保護措施費用之估列標準，可依下列不同工程性質，按工

程狀況編列經費：

(一)河川整治工程：發包工作費及材料費總和之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估列。
(二) 水庫工程：發包工作費及材料費總和之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估列。

(三) 灌溉排水工程：依照河川整治工程估列。

(四) 自來水工程：發包工作費及材料費總和之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估列〈含交通
維持措施〉。

上開百分比僅係原則，各主辦機關如因應工程性質實際需要編列經費，得可不受上開

百分比之限制，惟必需核實妥編，並敘明理由。

五、 執行機關辦理工程採購金額在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且決標採用最有利標或評分及

格最低標者，得於招標文件之綜合評選或評分審查項目，納入廠商投標標的之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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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管理能力。

六、職業安全衛生費及環境保護措施費，依下列方式辦理估驗、驗收及變更：

(壱) 工程契約內明列有工程數量者，一般消耗品採以全部購入為原則，經工地主辦工
程司查驗符合規定，按實際完成進度配合辦理估驗請款。

(弐) 臨時性設施，如活動廁所、洗車設備、沉澱池清理等，施工期間應隨時注意各項設
施維護管理，完工後並予以清理完妥。在工程施工期間辦理抽查驗作成記錄，並
附相關照片彙整齊全，於工程驗收時提供為驗收證明文件。

(参) 工程變更設計時職業安全衛生費及環境保護措施費部分，以不辦理變更為原則，
惟因非廠商責任而經執行機關同意者，可核實增列部分細目經費。

第二章 職業安全衛生

七、 工程施工期間執行機關應督促廠商遵照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施行細則、職業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勞動檢查法及其施行細則、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辦法、加強公共工程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勞動基準法及其施行細則、營造業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等

有關規定確實辦理，並隨時注意工地安全及水、火災之防範。

執行機關辦理委託監造時，應於監造招標文件及契約明訂下列安全衛生監督查核應辦
事項：
(一)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設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或管理人員(以下簡稱管理
人員)。

(二)監督查核之管理組織、管理人員資格及人力配置。

(三)訂定工程監督查核計畫及其實施方式。

(四)監督查核計畫列明安全衛生監督查核之查驗點、查核項目、內容、判定基準、查核

頻率及查核人員等，並訂定查核後之處理方式與改善追蹤。

(五) 施工架、支撐架、擋土設施等假設工程、起重機等組拆及具有墜落、滾落、感電、倒

塌崩塌、局限空間危害之虞之作業項目，應列為查核重點。於各作業施工前，就施

工程序設定安全衛生查核點，據以執行。

(六)相關執行紀錄自查驗日起保存三年。

(七) 監督查核人員未能有效執行安全衛生監督查核者，經執行機關通知後，應即更換

之。

(八) 因監督查核不實致執行機關受損害者，應於契約明訂罰則。

八、 為配合政府推行各項職業安全衛生有關事務，實施自動檢查，廠商應指派專責人員，

負責所經辦各項工程之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之推行。其中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辦人員，

應具備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資格，或經訓練合格人員擔任。

九、 工程施工期間執行機關之監造或經辦人員應督促廠商之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辦人員，

負責推動及督導下列管理業務：

(一) 釐訂職業災害防止計畫，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
(二) 規劃、督導各部門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三) 規劃、督導安全衛生設施之檢點與檢查。
(四) 指導、督導有關人員設施巡視、定期檢查、重點檢查及作業環境測定。
(五) 規劃、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六) 規劃勞工健康檢查、實施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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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督導職業災害調查及處理，辦理職業災害統計。
(八) 提供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資料及建議。
(九) 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上開各款依工程規模大小擇要辦理。

執行前項職業安全衛生業務時，應就執行情形留存紀錄。

十、 執行機關於年度內發生二件以上重大職業災害，經執行機關檢討係管理不善者，執

行機關副首長、主辦課(室) 主管及工地主辦工程司申誡一次處分。年度內發生三件以

上重大職業災害，經本署檢討係管理不善者，則執行機關首長申誡一次處分。

同年度內發生重大職業災害累計達上開件數者，每增一件，亦同。

十一、 每連續二年度未發生重大職業災害者，執行機關副首長、主辦課(室)主管及工地

主辦工程司各給予嘉獎一次。每連續三年度未發生重大職業災害者，執行機關首長給

予嘉獎一次。

十二、 執行機關首長由本署發布獎懲令外，其餘人員由執行機關依獎懲程序由執行機關

首長逕行發布獎懲令，並副知本署。

第三章環境保護

十三、 辦理水利工程，應依加強公共工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管理要點及環境保護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環境保護工作。

執行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時，應依工程規模及性質，於招標文件及契約明定廠商應辦事

項如下：

(一)施工計畫應納入環境保護相關法規規定事項，並包括廢棄物清理、水污染防治、空
氣污染及噪音防制執行作業，並落實執行。

(二)全程依環境保護相關法規規定辦理，並督導分包商依規定施作。
(三)進駐工地人員，應定期依其作業性質、工作環境及環境污染因素，施以應採取之

廢棄物清理、水污染防治、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設施之注意事項宣導。

十四、 執行機關應視工程性質、規模，指派適當人員或委託適當機構負責監督查核工程

水污染防治、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工作。

十五、 執行機關辦理工程，應要求監造單位明定下列環境保護應查核事項：

(一)監督查核之管理組織、查核人員資格及人力配置。
(二)訂定工程監督查核計畫及實施方式。
(三)於施工中、驗收或使用前，分別實施必要之查核，以確認其符合性；相關執行紀

錄自查核日起保存三年。
(四)監督查核人員未能有效執行廢棄物清理、水污染防治、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監督查
核者，經工程主辦機關通知後，應即更換之。

(五) 因監督查核不實致機關受損害者，應明定罰則。
機關委託廠商辦理監督查核時，應將前項監督查核事項納入招標文件及契約，據以執
行。

十六、 執行機關經辦各項工程，應依規定向工程所在地之縣市政府環保局申繳營建工程

空氣污染防制費。

第四章剩餘土石方

十七、 本署工程之剩餘土石方管理，應依內政部營建署修頒之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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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頒布經濟部水利署工程剩餘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設置及管理要點及工程所在地

縣市政府頒佈之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及資源堆置場設置管理要點辦理。

十八、 工程建設之挖填土石方於工程設計時應力求平衡，如有剩餘土石方，執行機關應

督促廠商研提處理計畫納入工程施工計畫內予以管理，並負責督導剩餘土石方之處理。

十九、 執行機關應於招標文件及合約中明確規定工程剩餘土石方之處理方式、環保工作

項目、權責與罰則。

第五章 工地廢棄物處理

二十、 工地廢棄物處理涉及廢棄物來源釐清、類別界定、處理權責等，其處置因時、因地

制宜有不同處理方式，請參照本署函頒「水利工程工地廢棄物處理流程圖」辦理。

附表

「水利署職業安全衛生費編列參考表」、「水利署環境保護措施費編列參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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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署職業安全衛生費編列參考表

 

項次 項  目 說明
單

位

數

量
備  註

1 個人防護具

安全帽(硬質) 頂

依工程特性選用

安全帶、索 具

安全鞋 雙

工作手套 付

口罩 付

反光背心 件

背負式安全帶及捲揚式

防墜器
具

 

2 鄰水作業

救生衣 件

依工程特性選用

救生索 m

救生圈或救生浮具 具

橡皮艇、救生筏或動力

救生船(艇)
具

上游專責警戒人員 月

擬訂緊急應變計畫及防

汛搶險演練
次

3
職業安全衛生

人員設置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 人

月

依工程規模及「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規定，設置合格職業

安全衛生人員，如採

兼任，不另編列費用。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人

月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人

月

4
職業安全教育

訓練 

依工程特性擬訂教育訓

練內容。
次

5 開挖擋土支撐
含防止崩塌、飛落措施

如清除浮石等
M2

6 開口防護措施 含圍欄、握把、覆蓋等 M

7 施工通道防護
含平台、安全扶梯、跨橋

勞工安全上下設備及開

挖水平支撐上之通道等

套
細項得另列單價分

析

8 施工架 含工作台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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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防墜物垂直護

網

PE網，網目

25mm×25mm以下
M2 施工架外側用

10 護欄 高差2公尺以上之作業

場所   M

上欄杆、中間欄杆及

杆柱之直徑均不得小

於3.8cm，杆柱相鄰

間距不得超過2.5m。

11 安全網
符合國家標準CNS 14252 

Z2115安全網之規定。
M2

◎ 上表僅供預算編列參考選用，請依工程特性覈實量化編列，並考慮折舊損耗及維修費用。如屬難以量化

編列時，得以編列『其他安衛設施』項目，惟應於備註欄註明其工作內容，以落實工地安全措施。

◎  依本署工程契約範本附錄八第 7點規定，維護費內含在各項目單價內，應依實編列單價，不另列細項。

水利署職業安全衛生費編列參考表

項

次
項  目 說明

單

位

數

量
備  註

12 工作梯
如移動梯、合梯、梯式施

工架等
組

13
安全圍籬（含

警告標示）

底座墊高及清洗維護更

新、粉刷、防溢座等
M

14 門禁 出入口警衛含周邊保全 月

出入口拉開式大門 座

15 交通維持配合

設施

警示燈 具

警示帶 m

交通錐 個

活動型紐澤西護欄 座

灌水式紐澤西護欄 座

16 安全衛生告示

牌

150cm×90cm×18mm防

水合板，加貼1.5mm厚

pvc白色面板

面

17 安衛標誌設置
含安衛標語、各種警告

標誌之設置與維護
式

18 工地照明及用

電設備

含照明設備、自動電擊

防止裝置、反光器、漏電

斷路器、緊急照明裝置

等。

月

19 急救設備 如急救箱等 組 含全工期之藥品添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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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高壓氣體之鋼

瓶搬運及儲存

如乙炔等鋼瓶之直立專

用手推車、儲存設施(含

防爆電氣設備)等

座

21 相關施工安全

設施詳圖 

如高度5m以上施工架、

擋土支撐、模版支撐等

式
依工程實需編列，相

關詳圖納入安全衛生

管理計畫或施工計畫

中。

22 安全衛生管理

計畫
式

依水利署施工規範第

01574章2.6安全衛

生管理，如採併入施

工計畫書辦理，不另

編列費用。

23
其他安全衛生

設施費 

◎ 上表僅供預算編列參考選用，請依工程特性覈實量化編列，並考慮折舊損耗及維修費用。如屬難以量化

編列時，得以編列『其他安衛設施』項目，惟應於備註欄註明其工作內容，以落實工地安全措施。

◎ 依本署工程契約範本附錄八第 7點規定，維護費內含在各項目單價內，應依實編列單價，不另列細項。

水利署環境保護措施費編列參考表

分類 項次 項  目 說明
單

位

數

量
備  註

空

氣

污

染

防

制

措

施

1 全阻隔式圍籬
H=2.4m m 第一級營建工地

H=1.8m m 第二級營建工地

2 半阻隔式圍籬 m
離地80cm以上網狀

鏤空材料

3 簡易圍籬

以金屬、混凝土、塑膠等材

料製作，其下半部屬密閉

式之拒馬或紐澤西護欄等

實體隔離設施

m

4
防溢座

設置於工區圍籬下方或洗

車設備四周，防止廢水溢

流。

m

5 車輛運輸覆蓋 如 pvc 布或帆布等 m2

6 洗車台 座
預算金額達2000萬元

以上者，需附洗車台

示意圖。

沉澱池 座

7



分類 項次 項  目 說明
單

位

數

量
備  註

車輛沖洗設備
淤泥沉澱清除 月 每月至少清除2次

加壓沖洗設備(噴水水

壓應≧1 kg/cm2)

組
工區內無設置洗車

台空間時

車輛沖洗費 月 含沖洗用水

7

裸露區域(含施

工便道或車行

路徑)抑制粉塵

逸散防制

防塵布 m2 鋼板、混凝土、瀝青

混凝土、級配或其

他同等功能之粒料

等類別、厚度，請

參酌環保署「營建

工程空氣污染防制

設施管理辦法執行

手冊」規定辦理。

防塵網 m2

噴灑化學穩定劑 m2

植生綠化 m2

鋪設鋼版 m2

混凝土 m2

瀝青混凝土 m2

級配粒料或其他同等功

能之粒料
m2

稻草(蓆) m2

灑水車灑水、清洗路面

(噴水水壓應≧1 

kg/cm2)

輛

/

月

8

密閉輸送 管道 將結構體上層廢棄物輸

送至地面之設施，輸送

管道應緊密連接，出口

應設置可抑制粉塵逸散

之圍籬或灑水設施

m

9

加壓灑水 設備 設置在輸送管道出口或

拆除面，水壓及水量應

充足，以減少粉塵逸散

台

10
集塵設備 旋風分離器、袋式集塵

器

套

◎上表僅供預算編列參考選用，請依工程特性以覈實量化編列為原則，並考慮折舊損耗及維修費用。如屬難

以量化編列時，得以編列『其他環保設施』項目，惟應於備註欄註明其工作內容，以落實環境保護措施。

◎依本署工程契約範本附錄八第 7點規定，維護費內含在各項目單價內，應依實編列單價，不另列細項。

水利署環境保護措施費編列參考表

分類 項次 項  目 說明
單

位

數

量
備  註

8



噪

音

防

制

措

施

11

防塵隔音布 具厚重強度及耐候性，

可長期或重覆使用，其

材質為軟質且具彈性特

性，可防止粉塵逸散及

阻斷聲音傳遞之設施，

並可視需求增設於全阻

隔式圍籬上方

m2

12

臨時性隔音牆 以密度高、重量重之材

料製作，具有防止粉塵

逸散及阻斷噪音直接傳

遞路徑之設施，可視需

求調整裝設位置

m

13

隔音罩(屏) 以鍍鋅鋼板、鐵板或具

吸隔音效果之材料製作，

具有防止粉塵逸散及阻

斷噪音直接傳遞路徑之

設施，可視工程施作進

度調整裝設位置，如道

路工程或管線工程；或

裝設於施工機具音源部

位

座

14

運輸車輛防音

減振設備

於運輸營建廢棄物車輛

車斗底部鋪設橡膠墊，

以減少現場廢土、廢料

清運處理時產生之噪音

振動

m2

15

施工機具防音

減振設備

履帶式施工機具於履帶

加裝橡膠以減少移動時

產生之噪音振動

m2

16

噪音污染監控

設備

於工地周界臨敏感受體

處架設具有儲存紀錄功

能之噪音監測設備，自

主監控產生之噪音量，

以適度調整施工組合作

業內容並紀錄噪音量

式

水

污

染

防

17 生活污水處理 月

18
施工廢水處理

(含污水排放、

污泥沈澱)

含備用抽水機(含沉水

幫浦接地)

月

9



治

措

施
19

逕流廢水污染

削減計畫
式

◎上表僅供預算編列參考選用，請依工程特性以覈實量化編列為原則，並考慮折舊損耗及維修費用。如屬難

以量化編列時，得以編列『其他環保設施』項目，惟應於備註欄註明其工作內容，以落實環境保護措施。

◎依本署工程契約範本附錄八第 7點規定，維護費內含在各項目單價內，應依實編列單價，不另列細項。

水利署環境保護措施費編列參考表

分類 項次 項  目 說明
單

位

數

量
備  註

其

他

環

境

保

護

措

施

20 工區整理 
含清理垃圾、一般廢棄

物及工區整理
月

21
環境保護人員

設置
人

月

22
環境保護教育

訓練

依工程特性擬訂教育訓

練內容
次

23
環境維護計畫 式

依水利署施工規範第

01572章1.4.1環境維護

計畫如採併入施工計畫

書辦理，不另編列費用。

24
其他環境保護

設施費 
式

◎上表僅供預算編列參考選用，請依工程特性以覈實量化編列為原則，並考慮折舊損耗及維修費用。如屬難

以量化編列時，得以編列『其他環保設施』項目，惟應於備註欄註明其工作內容，以落實環境保護措施。

◎依本署工程契約範本附錄八第 7點規定，維護費內含在各項目單價內，應依實編列單價，不另列細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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